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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员工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和企业经营水

平的重要途径。有些企业安排培训时，要求员工需缴学费；

有的企业在培训期间不发员工工资；还有企业要求员工利

用工余期间参加培训，而且不算加班……这些做法符合法

律规定吗？这样做是否侵犯员工的权益呢？近日，律师结

合案例解读了企业组织员工培训应该注意的那些事儿。

【案例】某物流公司新提拔了一

批班组长，邓某也在提拔之列。为

了使新任班组长尽快适应新岗位，

公司外聘培训专家对他们进行为期

4 天的脱产培训，培训内容为组织管

理能力、沟通技巧、商务礼仪等。培

训结束后，公司与邓某等人分别签

订了一份服务期协议，约定服务期

为 2 年，提前离职需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由于邓某只服务了 1 年就离

职，公司从其工资中扣除了 1500 元

“违约金”。邓某随后申请劳动仲

裁，仲裁庭裁决该公司退还所收取

的“违约金”。

【点评】该服务期协议无效。《劳

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

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

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由此可见，单位

只有为劳动者提供了专项培训待遇，

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和违约

金。专项培训不是一般性的职业培

训，它具有以下属性：第一，它是一种

专业技术培训，即对于某一个技能的

培训，如为操作新型设备而提供的培

训。诸如规章制度、组织领导力、工

作要领、社交礼仪、公文写作等方面

的培训，不属于专项培训。第二，是

委托第三方开展的，不包括企业内部

培训的方式。第三，企业会支出有凭

证的培训费、差旅费等，且费用较

大。对照上述属性，该物流公司组织

的班组长培训并不属于专项培训，因

此所签订的服务期协议无效，邓某提

前离职无须支付“违约金”。

【案例】曹某等 10 人受聘某房产

公司从事营销业务。公司为了提高

曹某等新员工的营销技能，在他们入

职后的1个月内利用周休息日组织了

3天的业务培训。曹某等人认为这算

加班，将来可以领取加班费，然而领

到当月工资时他们大失所望。房产

公司认为，培训并不等于生产经营，

也没有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而且组

织培训是为大家好，怎么还会有加班

费呢？

【点评】该公司的理由不能成

立。加班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为用

人单位所安排或者体现用人单位的

意志；二是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三

是继续从事原工作或者与单位生产

经营密切相关的工作。就本案而言，

首先，对曹某等人进行培训是房产公

司安排的，体现了公司的意志。其

次，该公司是利用工作时间之外的周

休息日进行培训的。再次，曹某等人

参加培训是与房产公司的生产经营

有着本质关联的一项工作。职业培

训虽不属于直接的生产经营，但企业

组织培训的目的是让员工掌握相关

技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效

益，企业是培训的最终受益者。

【案例】2019年6月，晓瑞接到某化

妆品公司的短信，除通知她已被录用

外，还要求她按时参加公司组织的岗前

培训。为期半个月的培训结束后，双方

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 1 个月。

2019年7月15日公司发放工资时，晓瑞

只拿到1950元。对此，负责人解释说：

岗前培训期间，晓瑞并未从事具体工

作，双方之间尚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

培训期间没有工资。晓瑞因此找到劳

动监察部门进行咨询。劳动监察员前

往该公司调查。经监察员释法明理，化

妆品公司如数支付了晓瑞培训期间的

工资。

【点评】首先《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

工名册备查。”由此看出，“是否用工”

是判断双方是否已经存在劳动关系的

标准，至于是否已经办理正式的入职

手续、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并不

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其

次，劳动关系产生于劳动过程中，而

职业培训也是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

员工参加培训期间，只要他们完成了

学习任务，就实现了该阶段的劳动过

程。其三，安排岗前培训是“开始用

工”的一种形式。员工按照单位安排

参加岗前培训，受训期间接受单位的

领导管理，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着人身

隶属关系，显然单位已经开始用工。

因此，化妆品公司必须依法支付晓瑞

培训期间的工资。

【案例】小钟大学毕业后被某公司

录用。在正式上岗之前，公司要求小

钟参加由公司集中组织的岗前培训，

并要求其自行承担食宿费、杂费等

2000 元。体谅到小钟刚参加工作，公

司表示这部分费用将从其工资中扣，

每月扣 200 元。小钟认为，公司组织

员工培训，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公

司服务和创造效益，让员工买单令人

难以接受。

【点评】该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劳动法》第 3 条规定：“劳动者享有接

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职业教育

法》规定：“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

际，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

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从事

技术工种的职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

训；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培

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可见，开展

职业培训是企业的义务，不能让员工

承担培训费。对此，《职业教育法》第

28 条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

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

的费用。”劳动者遇到此类收费情况，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由劳动监

察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所收取的培训费

或所扣工资。

企业组织培训
不能侵犯职工权益

组织岗前培训让员工缴“学费”？
应退还！

岗前培训期间不发工资？
应支付！

工余时间搞培训不给加班费？
属违法！

（李婧 潘家永）

与接受职业培训的员工约定服务期？
属无效！


